2024年食品经营环节监管工作总结
为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2024年以来禹州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股始终坚持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清醒认识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形势，强化措施、科学监管、严厉整治，全面推动全市食品安全工作稳步发展、总体向好。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一）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 
根据《许昌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的要求，加强农村食品销售安全监管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督促指导农村地区食品销售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经营场所卫生管理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厉查处食品经营者无证无照经营食品、食品经营者采购销售超过保质期、腐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对于采购销售检出禁止使用农药兽药及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的食用农产品等违法行为。截止目前，共检查农村食品销售者2679家次，发现并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130余个，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000余批次，合格率98%。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行为案件37起，组织宣传教育活动2次，开展从业人员培训200余人次，督促提升农村食品经营店提升300余家。 
（二）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根据省局《关于开展缓解体力疲劳功能保健食品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和省市局年度工作部署，禹州市市场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股积极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强化落实特殊食品生产经营安全主体责任，督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照规定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100%配备到位，建立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和监管责任人动态名单库。利用特殊食品抽查考核小程序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抽查考核，截止目前，禹州市共有339家企业、452人次参加考核，全部考核合格，特殊食品经营者和特殊食品生产企业考核覆盖率均达到100%。二是加强特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对保健食品经营单位是否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产品的合法性、进货渠道、标签、说明书、索证制度、销售台账及出厂检验报告单、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有无夸大、虚假宣传、和暗示治疗功效、不得与其他食品、药品混放销售等行为进行检查。三是开展缓解体力疲劳功能保健食品风险排查，执法人员在经营环节重点排查保健食品经营者是否存在虚假夸大宣传，是否存在混放销售，是否存在假冒产品等违法行为，截止目前，共检查保健食品经营者514户次，针对保健食品与其他食品混放销售的问题责令整改并立案一起。 
（三）食品“三小”治理提升专项行动
根据《许昌市食品“三小”治理提升专项行动方案（2022-2024年）》通知要求，我股坚持整顿治理和规范提升相结合，巩固深化“三小”综合治理成果，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和监管举措，规范生产经营环境和生产经营行为，加大日常监管和违法行为惩治力度，开展规范提升和示范创建活动，引导“三小”向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三小”食品安全水平，按照“清理整治一批、规范发展一批、转型升级一批”工作总基调，督促“三小”生产经营主体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原辅料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生产加工过程控制、产品贮存和销售、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使用、产品购销记录等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升“三小”门店食品安全保障能力。2024年以来，我股在辖区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8条，食品安全示范门店100家，通过典型带动、引导推动其他从业者跟进改造，形成良好带动效应，促进“三小”门店整体提升。截止目前，共检查“三小”门店1364家次，发现并化解风险隐患103个，累计下发各类食品安全宣传彩页5000余份。
（四）网络食品安全净网行动 
为加强网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网络食品经营行为，根据《许昌市网络食品安全净网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要求，我股首先在全市范围开展网络食品经营主体资质清查，摸清辖区网络食品经营主体，重点检查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否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是否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重点整治无证经营、证照过期、超出许可的经营项目、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及发布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截止目前，排查入网食品经营者78户次，对发现的未按照许可项目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要求商户限期改正。
（五）食品销售领域主体责任“四化”建设工作。
为扎实推进食品销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压紧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根据省市局工作部署，我股组织召开“四化”建设培训暨工作推进会，学习了《河南省食品销售领域主体责任“四化”建设指导手册》，在此基础上，统一标准打造样板商超，通过总结推广试点经验，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借助许昌市“四化”建设现场观摩会的机会，倡导辖区商超经营者学习交流先进建设经验，截止目前，我股按照省局“四化”建设指导手册的样板，制作了监管公示牌4000个、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明白卡4000个，全面推进“四化”建设商超4000余家，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六）落实“两个责任”，健全企业责任体系。
督导食品经营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经营企业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同时，应当依法配备食品安全总监；要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总责，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分级负责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要求9家有一定规模企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1000余家食品经营户备食品安全员。
（七）开展“双节”食品安全监管
按照“双节”期间食品安全监管计划，联合抽检中心到市场和集贸市场开展“你点我捡、你送我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连续12天共开展现场“双节”快检500批次，快检结果全部合格；督促各监管单位开展春节期间食品流通领域监管，共检查各类食品经营户1800余家，出动执法车次600余次。出动执法人次1000余次，
（八）按照许昌工作要求，全面推进食品经营者电子监管。
按照许昌电子监管要求，我局不等不靠，全面推进食品经营者电子监管管理。现全市5000余家食品销售企业已经已经入库，1500家企业完成分级。
（九）开展鲜肉及鲜肉制品专项整治活动
按照鲜肉及鲜肉制品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共出动执法人员1200余人次，排查肉制品800家，立行立改32家，立案7起。
（10）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按照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联合教育局召开三家校园食材配送单位约谈会，现场签订约谈责任书，要求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关注社会关切，严把食品安全观，确保配送食材安全。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监管队伍人员缺少。监管人员缺少，食品监管工作存在一定难度，存在力不从心的现象。
二是市、街道办、村三级食品监管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各辖区的食品安全组织机构还需强化，人员、设施、经费等保障措施亟待加强。
三是大型食品安全相关业务知识培训、应急演练、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等经费不足，执法人员知识更新滞后，无法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监管水平得不到提升。 
四、各项专项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各单位需要规划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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